关于对“吉州区中心城区智慧停车场设备及附属设施采购项目”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吉区财购投诉〔2023〕10号

一、项目编号：【ABXZBZC202301083】
二、项目名称：吉州区中心城区智慧停车场设备及附属设施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吉安市吉州区亘古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北京路8号凯旋世纪6幢1-803室
被投诉人：江西安必信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国隆花园里1栋1408室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江西安必信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吉州区中心城区智慧停车场设备及附属设施采购项目（项目编号：【ABXZBZC202301083】）的招标文件有疑异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8月31日向我局提起投诉。经依法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本次招标文件第125页“评标细则商务条款1、工信部绿色工厂评价；2、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3、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认证；4、合同履约能力认证；5、社会责任管理体系认证；6、供应商综合实力认证”。上述认定依据中，全部对公司要求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规模、成立年限等方面的条件，不具备一定规模，一定成立年限，一定业绩要求是拿不到上面的证书。该评分项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被投诉人称：
本项目相关评审因素是采购人根据自己单位的实际需要和项目特点制定的，与本项目的采购需求和合同履约有直接关系，是所投产品制造商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评审因素与采购需求相适应，属于择优选择产品及制造商，并不是对投标人（供应商）做出相应的要求，本项目相关评审因素不是要求投标人（供应商）具备，是对其所投产品的制造商的相关要求；投标人（供应商）可以自行寻找满足相关评审因素要求的产品制造商参与本项目投标，且本项目评审因素已细化、量化，并且相关评审因素均未对申请公司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规模、成立年限等规模条件有强制要求，因此本项目不存在设置或者变相设置供应商规模、成立年限等门槛，限制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具体情况如下：
投诉人所投诉事项关于工信部绿色工厂评价。绿色工厂是工信部依据《中国制造2025》、《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和《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年）》颁发的。低碳、环保的生产环境可以更好的保障产品的质量，符合采购人需求。经过招标人前期调研，市场上具有该项体系认证的设备制造商超过3家（如天地伟业、大华、利亚德、京东方、厦门立林、冠捷等等）。
关于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工业设计中心体现了投标产品制造商优秀的工业设计能力，是制造商在产品上自主创新、转型升级、持续优化的结果，在关键环节可以体现出产品的竞争力和先进性，也是制造商对其产品实力的证明；吉州区中心城区智慧停车场设备及附属设施采购项目招标人期望供应商所供设备达到品质优和使用稳定需求，以保障后期整体系统安全性、常态标准化、效率化运营，要求制造商具备较强的综合能力，合情合理。经过招标人前期调研，能满足该类要求的企业众多，包含如：天地伟业、华为、新华三、高德红外、星网锐捷、浪潮电子、曙光信息等。
关于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GB/T39257-2020、合同履约能力评价体系GB/T33718-2017、社会责任管理体系GB/T39604-2020、供应商综合实力评价体系GB/T23793-2017。经我方查阅4个国标标准，分别是：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GB/T39257-2020、合同履约能力评价体系GB/T33718-2017、社会责任管理体系GB/T39604-2020、供应商综合实力评价体系GB/T23793-2017，以上国家标准中均未对申请公司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规模、成立年限等有强制要求，与申请公司的规模、成立年限、业绩都没有任何要求。
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及查询的事实依据，因此认为投诉人提出的投诉事项未违反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2023年9月5日，本机关组织行业专家组对投诉涉及的内容及资料共同进行了调查核实，调查组意见如下：
投诉事项不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七条要求，是不得将投标人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作为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而本项目是针对所投产品制造商。投标人和制造商是不同的主体，有关评审因素是择优选择产品及制造商，投标人可以自行寻找满足相关评审因素要求的产品制造商参与本项目投标，且评审因素已细化、量化。因此，投诉的评审因素不存在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
基于专家组以上意见及我局调查结果，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之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予以驳回。
[bookmark: _GoBack]六、权利告知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吉安市吉州区财政局
2023年9月7日

